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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企业财务制度改革
调 查问 卷统计结果的 报告

财政部企业司 关于企业财务制度改革的调查问卷，在《财务

与会计》2004年第10期刊 出后 ，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，截

至活动结束，已收到全国各地反馈回 的有效问卷1040份。在参与

者中，以 企业从业人员居多，占70.19% ，政府机构工 作人员次之 ，

占16.00% ，中介机构、科研院校占6.29% ，其他人员占7.52%。在企

业从业人员中，来自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的占69.37% ，民营企业

占13.85% ，集体企业占7.06% ，外商投资企业占5.99%。这中间，来

自中小型企业的占 总人数的69.05% ，来自 大型企业的占 总人数

的30.95% ，从企业组织形式看，来自股份有限公 司和有限责任公

司的占 总人数的76.11% ，来自合伙、合作企业和其他组织形式的

占总人数的23.89% 。这说明，目前我国公 有制企业（包括国有及国

有控股企业和集体企业）对改革中有关企业财务制度的动向仍较

为 关注。

一、对现行企业财务制度状况的评价

调查问卷显示，调查活动参与 者中57.14% 的人在工 作中“经

常接 触、参考或应 用现行企业财务制度”，52.46% 的人认 为现行

企业财务制度在管理企业财务中的作用“很 大”。谈到制约现行

企业财务制度发挥作用的因素时，55.87% 的人认 为 “规 定滞后 ，

难以 适应 当前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”；46.15% 的人认 为“会计、税

收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已经取代企业财务制度的原有职能”。就

被调查者所在企业情况看，认为 企业内部财务制度解决的问题

主要是“财务管理职权与责任”的，占 总人数的72.40% ；认 为 当 前

企业财务管理现状“比较规 范，仍有问题”的占 总人数的56.77% ，

“不大规 范，问题较 多”的占 总人数的34.58% ；认 为 当前企业财务

管理存在问题是 “企业内部治理 结构不健全，财务管理 职责不

清”的，占 总人数的51.54% ，认 为是“财政机关缺乏对企业财务行

为的管理、指导”的，占总人数的36.73%。对于国家现行企业财务

管理规章所发挥的社会管理作用的回 答，在是否能够保护各类

企业的投资者利益、债权人利益和职 工 利益三 大问题上 ，给 予肯

定回 答的比例稍微低于不清楚或者否定的比例，其中对是否能

够保护各类企业职 工 利益的回 答上，否定比例 达到 了41.28% ，凸

显了国 家现行企业财务管理规章的薄弱之 处；在“企业财务属于

企业内部事务，由企业 自行 管理”的问题上 ，70.75% 的人回 答 了

“否”，这与对企业自我管理的能力不足和企业财务法制不 健全

的认识 不谋而合；而在“企业内部财务与企业外部环 境以 及相关

利 害人具有密切 关 系，需要遵循 统 一规 范”的问题 上，87.11% 的

人回 答了“是”，可见，由国 家来统 一制定企业财务管理规章，体

现着中国特有的国情，仍 然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。

二、关于企业财务制度改革的判断

企业财务制度实施 十余年来，我国宏观经济体制和企业微

观环境已发生了很 大 变化 ，“环境的 变化凸现制度的尴尬”，现行

企业财务制度亟需改革已成了 不争的事实，但改向何方，却是我

们应理性判断的。对于国 家统一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适用 范

围 ，80.89% 的人认 为 应该是“所有企业”；对于国 家统一的企业财

务管理制度应该发挥的作用 ，选择“协调企业财务关 系，保 护企

业的投资者、债权人、职 工 等各方 面的利 益”的，占 86.44% ；选择

“规范企业财务行为，治理企业运行的经济秩序”的，占83.65% ；选

择“指导企业内部财务管理，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”的，占

82.02% ；选择“贯彻 国 家产 业经 济政 策，创造企业公 平竞争的财

务环境”的，占80.38%；选择“监测和评价企业总体财务运行情况，

引导企业稳健发展”的，占65.96%。至于国 家统一的企业财务管

理 制度的 约束力，78.70% 的人主张“既 有强制性要求，也有指导

性规 范”。

在如何改革现行企业财务制度体系方面，意见集中在“针对

企业基本的财务行为 出 台企业财务法规”、“发布企业财务管理

指导性意见或指 南”和“针对企业普遍需要规 范的财务事项彻底

改革《企业财务通则》”，这也说明，被调查者一般倾向 于对现行

企业财务制度体 系进行全面改 革，不赞成“打补丁”式的小修小

补。

三、关于企业财务制度内容的需求

有关企业财务制度如何改的声音很 多，但不论哪种声音，都

要求改革的最终目的应是提供给企业一个更加 适应我国市场经

济环境、符合企业实际需要的财务制度。此 次调查在对国家统一

的企业财务制度应 包括的内容进行选择时，选择比 率从高到低

依 次 为：“对违规 的企业及其有关责任人员所承担 法律责任作出

明确的规 定”（85.10%）；“规 范政府部门 与企业之间、出资人与 经

营者之间不同的财务管理 职权与责任”（84.86%）；“制定企业产权

管理基础制度”（84.42%）；“规 定企业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指导性

办 法”（84.39%）；“规 范企业 并购 、重 组 、改 制 有 关 财务规 范”

（84.35%）。“对企业的 业绩评价和财务考核 办法作出指导性规 范”

（79.83% ）；“对 企 业的 预 算 管 理 、年 报 编 报 规 范 作 出 规 定”

（77.32%）；“统一规 范企业利润分配的政 策和财务行为”（76.20%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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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明确企业财务风险控制、企业价值管理的内容”（75.26%）；“建

立财务总监制度”（74.49%）。
由此 ，不难看出随着国家宏观 经济改革和企业微观 改 革的

深入以 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，企业财务管理的重心 已逐步发生

了位 移。应当彻底改革现行的企业财务制度，着力于构建适应

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的新型企业财务管理法规体 系，合理确定政

府财政管理的边界，规 范投资者与经营者的财务行为，落实企

业财务管理的责任，维护企业投资者与债权人、企业与职 工 等

相关各方的权益，创造适于各类企业公 平竞争的财务环境。
（供稿：财政部企业司制度处）

法规介绍

财税法规政策摘登（四则）

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税 [2003]16 号文件

执行时间有关问题的通知

对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03]16 号）规定的“通知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凡在此之前的规

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一律以本通知为准。此前因与本通知规定不一

致而已征的税款不再退还，未征税款不再补征。”如何贯彻执行的问

题。经研究，现明确如下：

财税 [2003]16号文件自 200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2003 年 1 月 1

日之前有关涉税事宜仍按原政策规定执行。
（财税[2004]206 号；2004 年 12 月 13 日）

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下岗失业人员再

就业有关营业税优惠政策管理的通知

一、财税[2002]208 号文件规定的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

活动免征营业税，是指其雇工 7 人（含 7 人）以 下的个体经营行为。下

岗失业人员从事经营活动雇工 8 人（含 8 人）以上，无论其领取的营业

执照是否注明为个体工商业户，均按照新办服务型企业有关营业税优

惠政策执行。

二、财税 208号文件中的服务型企业是指从事现行营业税“服务

业”税目规定的经营活动的企业。原有的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改制、改组 、

扩建、搬迁、转产以及吸收新成员 、改变隶属关系 、改变企业名称和企

业法人代表的，不能视为新办企业。
三、此前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营业税优惠政策与本规定不一

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其他有关营业税优惠政策仍按原有规定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（财税[2004]228 号；2004 年 12 月 29 日）

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证券（股票）交易

印花税税率的通知

经国务院批准，决定从 2005 年 1 月 24 日起，调整证券（股票）交易

印花税税率。对买卖、继承 、赠与所书立的 A 股 、B 股股权转让书据，由

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 1‰的税率缴纳证券（股票）交易印花税。
（财税[2005]1 1 号；2005 年 1 月 24 日）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

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

一、全年一次性奖金是指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等扣缴义务人根

据其全年经济效益和对雇员全年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，向雇员发

放的一次性奖金。
上述一次性奖金也包括年终加薪、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

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。
二、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，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、薪金所得

计算纳税，并按以下计税办法，由扣缴义务人发放时代扣代缴：

（一）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，除以 12 个月，按其

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。

如果在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当月，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

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，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“雇员当月工资薪

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”后的余额，按上述办法确定全年一次性

奖金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。
（二）将雇员个人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，按本条第（一）项

确定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征税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
1 、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（或等于）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

额的，适用公式为：

应纳税额=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×适用税率一速算扣除

数

2、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的，适

用公式为：

应纳税额=（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一雇员当月工资薪金

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）×适用税率一速算扣除数

三、在一个纳税年度内，对每一个纳税人，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

一次。
四、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的单位，个人取得年终兑现的年薪和

绩效工资按本通知第二条、第三条执行。
五、雇员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它各种名目奖金，如半

年奖、季度奖 、加班奖、先进奖、考勤奖等，一律与当月工资、薪金收入

合并，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六、对无住所个人取得本通知第五条所述的各种名目奖金，如果

该个人当月在我国境内没有纳税义务，或者该个人由于出入境原因导

致当月在我国工作时间不满一个月的，仍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

我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取得奖金征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1996]183

号）计算纳税。
七、本通知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

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

取得奖金征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19961206 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企业经营者试行年薪制后如何计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》（国税发

[1996]107 号）同时废止。
（国税发[2005]9 号；2005 年 1 月 21 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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